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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４７９３《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目前分为７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１）；

———第２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和手操电流传感器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

———第３部分：实验室用混合和搅拌设备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５１）；

———第４部分：实验室用处理医用材料的蒸压器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４１）；

———第５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探头组件的安全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０３１）；

———第６部分：实验室用材料加热设备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１０）；

———第７部分：实验室用离心机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２０）。

注：上述部分的名称会随ＩＥＣ标准名称的变化而改变。

本部分为ＧＢ４７９３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２《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２０３２部

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和手操电流传感器的特殊要求》（英文版）。其技术内容、文本结构以及表达

形式与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２完全等同。

为了方便使用，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略去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２的前言和“附录Ｈ（资料性附录）定义索引”的内容；

———对于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２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等同或修改采用作为我国标准的，本

部分用我国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其余未有等同或修改采用为我国标

准的国际标准，在本部分中均被直接引用。

本部分是对ＧＢ４７９３．２—２００１《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　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电

流钳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１９９４，ＩＤＴ）的修订。

本部分必须结合ＧＢ４７９３．１《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一起使用。本部分中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ＧＢ４７９３．１的相应条适用于本部分；本部分写明“代替”

或“修改”的部分，表明以本部分的条为准；本部分中写明“增加”的部分，表明除要符合ＧＢ４７９３．１的相

应条外，还必须符合本部分中增加的条。为了区别 ＧＢ４７９３．１中的条，本部分增加的条的编号以

１０１开始，例如３．１０１。

本部分与ＧＢ４７９３．２—２００１比较有较大改动：许多条在文字上作了修改，标准的结构随着

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进行了调整，对一些试验方法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增加了Ａ型、Ｂ型、Ｃ型电流传感器的定义；

———增加了防电击部分中增加了防电击保护和预防短路结构要求的试验方法；

———在耐机械冲击和撞击要求中增加了动态试验方法等。

本部分的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电器设备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３８）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郑旭、梅恪、柳晓菁、王麟琨、欧阳劲松、方晓时、王建华、潘长清、张桂玲。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７９３．２—２００１。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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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

安全要求　第２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

手持和手操电流传感器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与目的

除下述内容外，ＧＢ４７９３．１的第１章均适用。

１．１　范围

代替：

ＧＢ４７９３的本部分适用于手持和手操电流传感器。这类电流传感器用于在不切断被测电路电流通

路的情况下测量电流。电流传感器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其他设备的附件。

电流传感器在测量和试验之前或之后，需要手动操作，但在测量和试验期间不一定需要手持。

Ａ型电流传感器：应能在非绝缘的危险带电导体上进行夹装或拆除。Ａ型电流传感器的手持或手

操部分应提供被测导体的防电击保护，在箝位状态下，还应提供防止电线之间和汇流条之间短路的

保护。

Ｂ型电流传感器：应能在箝位状态下提供防止电线之间或汇流条之间短路的保护，但手持或手操部

分不提供防电击保护。为避免电击危险，在使用或移动电流传感器测量不断电的危险带电导体时，需提

供附加保护措施。

注：Ｂ型电流传感器包括挠性电流传感器。

Ｃ型电流传感器：在箝位状态下，不能提供防止电线之间或汇流条之间短路的保护。只有在非绝缘

的危险带电导体断电时，才能使用或拆除Ｃ型电流传感器。

注：Ｃ型电流传感器类包括一些分裂铁芯式变送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４７９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４７９３．１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４７９３．１—

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除下述内容外，ＧＢ４７９３．１的第２章均适用。

增加：

ＧＢ４７９３．５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５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探头

组件的安全要求（ＧＢ４７９３．５—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１：２００２，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除下述内容外，ＧＢ４７９３．１的第３章均适用。

增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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